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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教务处
教务通〔2024〕34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后期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加强 2024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过程管理，保证 2024

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，根据《关于加强 2024 届本科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意见》（湘交院教〔2023〕141 号）等相关文

件和 2024 年 5 月 23 日校务会会议精神。根据“五段五层”工作

要求，现对 2024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后期检查相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查重检测、评阅、答辩资格审查

学校将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——2024 年 6 月 3 日中午 12:00

内重新开放上传、查重检测、评阅、答辩资格申请审定等入口，

原未通过 5 月 20 日校级检测查重（即不具备评阅资格的）的学生

可以重新提交论文检测，符合学校查重标准后即可进入评阅、答

辩资格申请审查环节。

二、专家检查

根据 2024 年 5 月 23 日校务会会议精神，在本届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答辩前,各学院须组织一批专业对口且具备相当论文指导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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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校内外专家对完成评阅、通过答辩资格申请的学生论文（设计）

文本进行一次全覆盖、全方位的检查。

1、检查方式及时间

本次检查分三步进行，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8 日——6 月 3

日下午 5：00。

（1）专家根据检查内容要求，对学生论文（设计）文本进行

评价，同时把文本中存在问题请详细填写在检查评价表中；

（2）指导教师根据专家提出的问题，指导学生完成论文（设

计）整改并签字确认，指导教师是学生论文（设计）质量的第一

责任人，对学生论文（设计）质量负责！

（3）导师小组长审核，并签字确认。

2、注意事项：

（1）本次检查内容（见附件）均须形成纸质检查记录并置入

学生论文档案袋内留档备查；

（2）本次检查中，如判定该生的文本未达到答辩标准，可以

取消其参加第一批答辩资格，要求学生整改合格后重新评审，合

格后方可才加第二批答辩；

（3）各学院须在 2024 年 6 月 4 日中午 12:00 前将专家检查

判定为不合格的学生名单报教务处实践办；

以上未尽事宜，请联系教务处实践办。

教务处

2024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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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后期阶段专家检查评价表

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指导教师

题目

序
号

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
评价

优 良 中 差

1 选题质量
选题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符，工作量和难易程度适中，题目与生产、
科研等实际相结合，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

2 能力水平
能运用本学科常用的研究方法，选择合理可行的方案，能对实际
问题进行分析，进行实验（设计），具有较强的工程逻辑性。

3

设计质量

概念清楚，内容正确，条理分明，语言流畅，结构严谨；篇幅达
到学校要求。

4
论文（设计）的格式、图纸、数据、用语、量和单位、各种资料
引用和运用规范化，符合标准；论文（设计）栏目齐全合理

5
较好地完成论文（设计）选题的目的要求，成果富有一定的理论
深度和实际运用价值

6 具有创新意识，设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

存在问题(请详细填写）：

是否需要整改：需要/不需要 检查人： 年 月 日

指导教师指导整改反馈：

指导教师签名： 年 月 日

导师小组长检查反馈：

导师组组长签名： 年 月 日


